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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婚同居 

作者:李银河   出处:摘自中国社会学网    

 江苏省《暂住人口管理条例》取消了原先的“严禁无婚姻证明的男女混住”的条款，引起强

烈反响。北京也有人提出重新审核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议。江苏省取消这一条款的理由是：找不到制

定这一规定的法律依据。 

 禁止无婚姻证明的男女混住的规定是一项过时而且会引起很多问题和歧义的规定。 

 首先，“混住”的概念有些模糊，似乎不仅包括非婚男女同居，还包括有亲属关系的人共同

租住一套房子。如果是这样，就很没道理。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同租房子应当是公民的合法权利，

如果加以禁止，就违反了这项权利，因此，此类规定是错误的，应当加以改正。 

 其次，在一个城市中，外来暂住人口与固定人口的居住权利应当相等，如果对于固定人口没

有关于“严禁无婚姻证明的男女混住”的规定，对于外来暂住人口也不应当设立此类规定，否则就

会造成在一个城市中对公民实行两种相互矛盾的规定的混乱局面。 

 再次，据说制定此类规定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卖淫嫖娼，这是因噎废食。如果为了防止一些含

有商业化性交易性质的男女混住，就禁止一切性质的男女混住，其中包括大量没有商业化性交易性

质的男女混住，那也就违反了公民的自愿选择的居住权利。禁止没有婚姻证明的男女同居的规定的

确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背我国现行法律精神的。 

 在现代化及其后的社会中，同居现象大量增加。在美国，金西时代只有下层社会的人会同

居，现在各阶层的人同居者都很多。根据1990年调查，美国有40％－50％的女青年到30岁时会有同

居经历，1988年当年有4％的人同居。同居在美国虽有增加，但远远达不到瑞典的程度，在瑞典，

90％的成年人有过同居的经历。已婚者中有99％婚前曾同居。 

 如何对待日益增加的同居关系，西方许多国家都在现实需要和利益团体的积极督促下创立了

一些新的对策。1989年，纽约州法通过批准同居者注册家庭伴侣关系domesticpartnership，美国

还有一些城市也承认了这种关系，目的是使同居者享有同已婚者相似的权利，例如在买保险时可以

将一对同居者视同于一对夫妻。瑞典和丹麦也承认这种关系。法国近期也批准了家庭伴侣关系的立

法提案。 

 对于同居这样的行为，立法者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因势利导，以当事人有可能得到的最佳

结果为标准来制定法律，如西方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设立家庭伴侣关系法这种作法；另一种是出于

某种道德原因，将非婚同居贬低为“非法同居”加以取缔。从维护当事人的最大利益的原则出发，

我们的立法者应当尽量采取前一种立场，修改过时的法律，制定新的法律。因此，我认为江苏省的

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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